
湖南师范大学评选优秀毕业研究生实施办
法

为落实省教育厅有关精神，表彰、激励我校研究生发奋

学习、潜心学术科研、全面提高素质，学校决定每年评选优

秀毕业研究生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条件

1．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牢

固树立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积极参加学校

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热爱集体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

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，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行为。

2．学习勤奋刻苦，各科学业成绩优秀。

3．在学术、科研方面表现突出，曾主持或参与省部级

以上课题的研究；或本年度发表有高水平学术论文；或获得

省、部级以上奖励。

4．身体健康，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，在校期

间达到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良好等级以上。

5．坚持正确积极的择业观，主动面向基层边远地区和

艰苦行业就业。

6．被评为校级优秀研究生或优秀研究生干部至少一次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优秀毕业研究生名额控制在全日制毕业研究生总数的

10%以内。

三、评选办法



1．本人申请，指导教师推荐。毕业研究生填写《湖南

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审批表》，由指导教师签署推荐意

见。

2．班（年）级提名。在班组（年级）全体学生充分酝

酿的基础上，由班（年）级按比例提出推荐对象名单。

3．院（系）考察。院（系）领导和研究生工作秘书组

成的审核小组审议后确定推荐名单，并将校级优秀毕业研究

生推荐结果在本院公示，无异议后上报研究生处。

4．研究生处全面审核各院（系）提交的推荐对象的有

关情况，依据评选条件和择优原则，确定校级优秀毕业研究

生获奖对象并报学校领导审批后公布。

四、奖励

经评定的优秀毕业研究生，由学校授予“湖南师范大学

优秀毕业研究生”称号，颁发荣誉证书。

五、附则

1．评选优秀毕业研究生，既是激励广大研究生奋发向

上的一项重要措施，又是对毕业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

一次极好的机会。各院要结合评选工作，大力宣传优秀毕业

研究生的先进事迹，广泛开展以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择业观教

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全面提高毕业生思想素

质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。

2．各学院要加强对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的领导，认真

组织实施。

3．要严格遵循评选标准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原则，



确保优秀毕业生的评选质量，做到宁缺勿滥。

4．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安排在每年的 4 月进行。

5．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

